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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綱 

•相關規定 

•辦理財物採購登帳管理注意 

  事項 

•辦理財物移撥規定及程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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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品管理手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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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「國有財產法」 

 
       第二條規定：國家依據法律規定，或基於權力行使，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或由於預算支出，或由於接受捐贈所取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得之財產，為國有財產。凡不屬於私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或地方所有之財產，除法律另有規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外，均應視為國有財產。 

 

       第七十一條規定：國有財產經管人員違反第二十一條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之規定，應登帳而未登帳，並有隱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匿或侵占行為者，加重其刑至二分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之一。 
 
 



 「國有財產產籍管理作業要點」 

第三點規定：管理機關應就所經管之國有財產，設置國   

      有財產資料卡（以下簡稱財產卡）及明細 

      分類帳。 
     財產卡以一物一卡為原則，多種財產組成 

      或附有設備之財產，應以組成或主體之財 

      產設卡，並將各個組成之財產及設備登入 

      財產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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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國有財產法施行細則」 

第五條規定：本法第三條第一項第二款所稱動產，係以  
            耐用年限在二年以上，且其價值在一定金 
            額以上者為限。前項一定金額，依行政院 
            所定財物標準分類之規定。  
 

「財物標準分類」 
 
  財產：包括供使用土地、土地改良物、房屋建築及設 
        備、暨金額超過一萬元以上且使用年限在兩年 
        以上之機械及設備、交通及運輸設備及什項設 
        備，惟圖書館典藏之分類圖書仍依有關規定辦 
        理。 
  物品：係不屬於前述財產之設備、用具，包括非消耗 
        品及消耗用品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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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物品管理手冊」 

第四條規定：本手冊所稱物品，指金額未達新臺幣一萬元， 
      或使用年限未達二年之設備、用品等。 

第十六條第一項規定：按性質、效能及使用期限分類如下： 
（一）消耗用品：指物品經使用後喪失其原有效能或使用價  
        值者，如事務用品、紙張用品、衛生用品 
        等。 
（二）非消耗品：指物品質料堅固，不易損耗者，如事務用 
        具、餐飲用具、陳設用具等。 

第十七條規定：物品採購驗收完畢後，採購單位應將支出憑  
       證、驗收文件、非消耗品增加單及有關文件 
       送主（會）計單位辦理公款核付，並由物品   
       管理單位為物品增加之登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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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物分類 

財產：單價10,000元以上且使用年限在兩年以上  

      機械及設備(3)：電腦、印表機、數位相機、投影 

                     機、不斷電系統…。 

      交通及運輸設備(4)：電信設備、廣播設備、腳踏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車…。 

      什項設備(5)：影印機、冷氣機、投影銀幕、家具 

                   設備…。 
非消耗性物品(6)：指物品質料堅固，不易損耗者，如事 
                 務用具、餐飲用具、陳設用具等。 

無形資產(8)：單價10,000元以上之軟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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類別 定   義 請購時 核 銷 時 備   註 
 
 
財產 
 

單價新台幣
10,000 元
以上，耐用
年限 2 年以
上 

請於會計
系統「案
件類別」
點選 A 財
物請購 

由會計系統帶出「財產增加
單一式三聯」，會保管組登
入「財管系統」帳，並製發
財產條碼 

請購消耗品時，請
於『物品管理系
統』上確實登載消
耗品各項資料，如
其單價在新台
幣 2,000元以下
時，請自行務實
登帳列管。 
在新台幣2,000
元以上時，請列印
消耗品自行登記
單，第二聯送保管
組，第一聯自行列
管，並陸續填寫使
用情形，以備日後
抽盤。 
 

 
非消
耗品 

單價新台幣
10,000 元
以下，質料
較堅固者 

請於會計
系統「案
件類別」
點選 A 財
物請購 

由會計系統帶出「非消耗品
增加單一式二聯」，會保管
組登入「財管系統」帳，並
製發非消耗品條碼 

 
 
無形
資產 
 

單價新台幣
10,000 元
以上之軟
體，或專利
權、著作
權…等 

請於會計
系統「案
件類別」
點選 A 財
物請購 
 

由會計系統帶出「無形資產
增加單一式三聯」，會保管
組登入「財管系統」帳，並
製發無形資產條碼 

 
 
消耗
品 
 

易毀損之材
質或使用後 
即滅失之物
品 

如請購總金額未超過新台幣 10,000
元，先進『物品管理系統』鍵入所購
消耗品相關資料後，再進『會計系統』
核銷並登錄物品請購單號；如請購總
金額超過新台幣 10,000 元，先進『會
計系統』辦理請購程序，俟核銷時再
進『物品管理系統』鍵入所購消耗品
相關資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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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物採購核銷登帳管理注意事項 

一、辦理財物請購時，務請於會計系統詳鍵財物廠牌、  

  型號，如有附屬設備請一併詳鍵（如：電腦主機加  

  購硬碟、記憶體等），若附屬設備太多，無法一一 

    鍵入，則請於核銷列印財物增加單時，影印附屬設 

    備相關資料黏貼於財物增加單上，以利日後備查。 

二、財物名稱（含軟體無形資產）、廠牌型號等，務請譯 

  成中文並與估價單所列資料相同。 

三、財產加購零件時請註明原財產編號，加購零件單價 

  或同一財產編號加購大於1萬元時，會計科目請用設 

  備費並需輸入財物請購相關資料（作財產增值）； 

  單價小於1萬元時，會計科目請用用品消耗，保管組 

  會將所購零件登錄為該財產之附屬設備。 

 
 

 



四、財產卡以一物一卡為原則，如由多項財物組成方能 

  使用時，請以組成之主體列帳（如：屏風），可單 

  獨使用者務請分別登帳(如：攝影機及腳架)。 

五、財產維修更換零件時，請於說明欄上說明並註明原 

  財產編號，會計科目請用修理保養費或用品消耗， 

  維修更換費用如小於1萬元時，請於財物登記欄上核 

  章後逕送主計室。 

六、所購財產如不屬於共同供應契約項目，且單價超過 

  新台幣10萬元時，為利日後盤點及廢品回收有所依 

  循，請於辦理核銷時，將該財產照片黏貼於財產增 

  加單之第一聯（總務處存根聯）上，並將財產照片 

  上傳至「財管系統」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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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核銷電腦軟體注意事項： 

（一）請於保管組網頁-表單下載軟體保管單一式二份， 

   填妥後一份送保管組，一份使用單位存查。 

（二）電腦軟體單價１萬元以下，支出憑證黏存單上之 

   財物登記欄位，請使用管理單位自行核章列管； 

   單價１萬元以上，請於會計系統印出無形資產增 

   加單一式三聯送保管組辦理登帳。 

八、請將財物條碼黏貼於財物顯明處，以利日後管理及 

    盤點。 

九、財物報廢單請勿雙面列印,以利送相關單位核章及留 

    存。 

十、為配合資訊安全實施，報廢之財物如為電腦、硬碟 

    、相機及手機等資訊設備，請於報廢單右下方使用 

    單位確認核章（已將個資或敏感性資料刪除）。 1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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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填製財物增加單應注意事項 

 

（一）上會計系統辦理支出簽證時，案件類別需選A「財 
      物請購」。 
 
（二）採購設備（或軟體）單價如超過新台幣10,000元， 
   四級科目  請依設備別點選「機械及設備」或 
   「交通及運輸設備」或「什項設備」或「電腦軟 
   體」等。 
 
（三）辦理核銷時，請先依財物類別點選「財產增加單」 

      或「非消耗性物品增加單」或「無形資產增加單」 

      ，並務請鍵入財物放置地點及使用人（可鍵入姓 

   名或身分證字號）。 



（四）財物增加單上之財物數量、單價、使用人、放置 

   地點等，務請正確登載。若使用人非管理人時， 

   增加單務必會請單位財物管理人及主管核章；且 

   發票上之財物名稱需與增加單上之名稱相符。 

（五）財物使用人需為本校編制內教職員工同仁或專案 
      工作人員，學生或計劃助理不得擔任。 

（六）如需新增財物放置地點，請以書面通知保管組陳 
      淑君小姐處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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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國立中正大學財物維修紀錄表        使用經管單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

維修日期 財物編號 財 物 名 稱 廠牌型式 損 壞 情 形 及 原 因 維修金額 備  註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備註：本維修紀錄表請詳加填寫並妥為裝訂保存，以便備查。如維修金額很高且零件較特殊者，建議 

      拍照留存備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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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物如有送至校外維修或加工情形，務請

確依規定填寫送修（加工）紀錄表，紀錄

表需請維修或加工之廠商簽名，財物送回

時，務請於紀錄表上詳註送回日期，以確

實掌握財物動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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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國立中正大學財物送修（加工）紀錄表       使用經管單位：               

送修（加

工）日期 
財物編號 財 物 名 稱 廠牌型式 送修（加工）原因 

維修（加工）

廠商簽名 
財物送回日期 備  註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備註：本送修（加工）紀錄表請確實詳加填寫並妥為裝訂保存，以便備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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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中正大學公有財物攜出校外使用借用單 
 

所屬單位  
聯絡 

電話  

財產使用人  職稱  簽章  

財物攜出校外    

  使用緣由 

 

 

使用期限 自     年     月    日起至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

止 

  借用財物明細表：（後附實物照片） 

 財物編號 財物名稱 廠牌型號 
購置 

日期 
單價 數量 

1       

2       

3       

4       

5       

附

記 

1. 財產使用人如因工作需要將財物攜離學校使用，務必填單向

所屬單位報備登記，並送財產管理人及單位主管核章。 

2. 財物攜出校外期間由財產使用人妥慎保管，並善加維護依限

歸還，如有遺失、毀損應負賠償責任。 

3.財物攜出校外使用申請單一式 2份，由財產管理人及使用人 

  各執 1份備查。 

  財產管理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單位主管： 

  中華民國 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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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中正大學 財產條碼補發申請單 
 單位名稱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人： 
財產分類編號 財  產  名  稱 財產分類編號 財  產  名  稱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

國立中正大學非消耗品（含無形資產）條碼補發申請單 
 分 類 編 號   名       稱  分 類 編 號   名       稱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備註：財產分類編號 3、4、5開頭的為財產 

      6開頭的是非消耗品；8開頭為無形資產 



電腦設備後續維修經費列帳處理方式 
(行政院主計處96.1.11處會三字第0960000233號函附95.12.27 
研商簡化會計作業程序及相關法規事宜會議紀錄第七案決議) 

 

   

     涉及設備維修經費認列部分，授權各機關依下列原則認列辦理： 

 一、原以「財產」列帳之電腦設備：一般、經常性維護 支出（含更   

         換零組件），應以經常門經費辦理，無須增減財產帳。另涉增 

         置、擴充及改良，導致延長資產耐用年限或提升服務效能等支 

         出，應增加財產帳。至是否延長資產耐用年限、提升服務效能 

         ，由各機關本於權責合理評估認定。 

 二、原以「物品」列帳之電腦設備：係屬1萬元以下或使用年限2年 

         以下者，其維修（含更換零組件）應屬小額支出，一律以經常 

         門經費辦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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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定要進「物品管理系統」鍵物品資料項目 

 
•印表機碳粉、影印機碳粉（需詳填廠牌
型號或使用之設備財產編號） 

•電腦週邊耗材（如單價較低及數量少之
隨身碟、滑鼠、鍵盤、喇叭） 

•實驗用耗材 

•影印紙（以包計算） 

•單價新台幣2,000元以上之耗材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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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需進「物品管理系統」鍵物品資料項目 

 
•食品類：便當、茶葉、咖啡、礦泉水、飼料…等。 

•文具用品類：原子筆、釘書針、尺、剪刀、資料夾 

                檔案夾、膠布、修正液、光碟片…等。 

•燃油料類：油料、燃料、原料、物料、郵票…等。 

•衛生用品類：衛生紙、面紙、紙巾…等。 

•醫療清潔用品類：口罩、手套、清潔液、拖把、抹布 

                     掃帚、垃圾桶…等。 

•修繕零件類：燈泡、水龍頭…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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進學校首頁→點選常用系統→點選「物品管理系統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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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品管理系統網頁登入畫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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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請輸入與行政自動化  
  系統相同之帳號、密 
  碼，即可登入。 

•該系統提供校內教、 
  職員、工及專案工作 
  人員使用。 

•計畫人員僅提供於「 
  會計系統」，有開放  
  計畫經費使用的人員 
  才可使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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登錄的資料分2類： 

1. 2,000以下不印表單。 

2. 2,000以上印出「使用單位消耗品
自行登記單」 。 

3. 2,000以下及2000以上的消耗品可以
混合一起請購，但只印出2,000以上
的清單。 

4.不同的經費來源別，可以混合一起
請購，但必須每一項目，一一指定
經費別，輸入時預設同上一筆經費。 

 

「物品管理系統」作業流程圖 

使用者輸入請購資料 
(消耗品品名、數量、單價、總價及經費來源別 …) 

 

 

 單價2000以上 

列印使用單位消耗品自行
登記單 

(一式二份，一份送保管
組，一份使用單位保存) 進會計系統 

請購 

Yes No 

不需列印表單 

請購登帳流程 

(1) 

(2) 

只有進會計系統請購的案件，才會被視為有效 的案件。
後續的統計報表才會將其納入。 

說明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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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中正大學各單位辦理 
財物移撥處理原則（１/4） 

 
•購置經費 

–全額為校務基金：以不移撥為原則 

                (需補足財物原購置金額) 

–校務基金與委託、補助計畫經費共同購置： 

  以不移撥為原則(需補足校務基金分攤之原成本金額) 

•計畫未結案 

•計畫已結案 

–全額為委託、補助計畫經費：以計畫未結案為原則 

•計畫未結案 

•計畫已結案 
32 



•辦理程序                    （2/4） 

–計畫未結案： 

1.欲移撥財物單位備妥相關文件資料簽奉校長核可。 

2.影印所有資料送總務處保管組函報教育部。 

3.教育部核可後，辦理後續移撥事宜。 

–校務基金經費購置（含合購）或計畫已結案： 

1.欲移撥財物需經使用管理單位之系、所務（中心）會
議同意。 

2.將財物相關資料及照片於學校首頁公告並mail周知各
單位至少7天後，無人辦理移轉使用時，將相關資料簽
奉校長核可。 

3.影印所有資料送總務處保管組函報教育部。 

4.教育部核可後，繳納相關需補足款項至出納組後辦理
後續移撥事宜。 

備註：公文需會簽計畫共同主持人同意、所屬院辦、研 

      發處、主計室與總務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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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相關文件資料                  （3/4） 

•計畫未結案： 

1.科技部及其他計畫核定清單影本 

2.財物移撥清冊（財產、非消耗品及無形資產分開列冊） 

3.各計畫主持人（含共同主持人）同意財物移撥之會簽 

4.系、所務（中心）會議同意財物移撥之會議紀錄影本 

5.欲移撥財物之老師新任職單位聘書影本 

•校務基金經費購置或計畫已結案： 

1.科技部及其他計畫核定清單影本 

2.財物移撥清冊（財產、非消耗品及無形資產分開列冊） 

3.各計畫主持人（含共同主持人）同意財物移撥之會簽 

4.系、所務（中心）會議同意財物移撥之會議紀錄影本 

5.欲移撥財物之老師新任職單位聘書影本 

6.將財物相關資料及照片於學校首頁公告並mail周知各單
位至少7天後，無人辦理移轉使用之佐證資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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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4/4） 

•本原則所稱之移撥，係指將財物移轉至同級政府
機關(學校)，或將財物贈與非同級政府機關(學
校)。 

•財物使用人轉至其他機關(學校)任職，因教學研
究需要，申請移撥原經管使用之財物，以離職三
個月內為限，超過三個月不得辦理。 

•本校教師與其他機關(學校)人員共同取得計畫，
以計畫經費購置帳列本校之財物，由其他機關(
學校)共同計畫主持人所使用者，得依相關法規
辦理移撥。 

•經管使用之財物其取得來源如係由申請移撥財物
者先前所撥入或捐贈時，得辦理移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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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管組職掌表 

•專員：方莉婷小姐（分機：13508） 
  職掌：物品管理（含非消耗性物品及消耗性物品） 
    無形資產管理、學位服管理 

•組員：陳淑君小姐（分機：13505） 
  職掌：財產管理、珍貴動產及珍貴不動產管理 

•技士：劉明山先生（分機：13506） 
  職掌：不動產管理 
        財產、非消耗性物品、無形資產等報廢管理 

•專案工作人員：林春菊小姐（分機：13503） 
  職掌：物品管理系統、公用物品及紀念品領用管理 

•專案工作人員：高萬壽先生（分機：13510） 
  職掌：教職員工宿舍管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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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保管組網址
https://affairs.ccu.edu.tw/property/news 

 

• 財產管理網路服務系統網址  
https://miswww1.ccu.edu.tw/AMS/ 

• 物品管理系統網址 
    https://miswww1.ccu.edu.tw/consume/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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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告完畢  敬請指教 


